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社区事务管理阶段性项目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08.88 208.36 100.18 10.00 48.08 4.81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208.88 208.36 100.18 - 48.08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2023年搬迁尾款及开办经费与劳动人事争议中心形象

提升工程

2023年搬迁尾款及开办经费与劳动人事争议中心形象

提升工程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
新中心大厅及办公室装潢 2023

年搬迁尾款（标识标牌）

=2200.00(平
方)

2200.00(平
方)

8.00 8.00

新中心搬迁运输及除甲醛费
=2200.00(平
方)

2200.00(平
方)

8.00 8.00

新中心办公设备购置 2023年搬

迁尾款（信息化工程、办公家具

与弱电工程））

=2200.00(平
方)

2200.00(平
方)

8.00 8.00

新中心购买空调 =4.00(台) 4.00(台) 8.00 8.00

新中心购置扫描仪 =3.00(台) 3.00(台) 8.00 8.00

劳动人事争议中心形象提升工程
=250.00(平
方)

250.00(平
方)

8.00 8.00

质量

指标
各项目完成情况 良好 达成指标 7.00 7.00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=2024年 12
月 31前

达成指标 7.00 7.0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 达成指标 7.00 7.00

提高基层公共管理的有效性 提高 达成指标 7.00 7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达成指标 7.00 7.00

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购买方满意度 >=85% 达成指标 7.00 7.00

总分 100.00 94.81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结转转移支付项目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28.89 228.89 158.84 10.00 69.39 6.94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228.89 228.89 158.84 - 69.39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、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，市：区：镇的 5:1:4

比例（每月发放一次）

2、稳定就业岗位补贴：镇承担 40%（每半年发放一

次）；

3、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低
保、低收入、重残无业人员（每月 3次）
4、2023 年第二批区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（区：
80%、镇：20%）低保、低收入、重残无业人员（每月
3次）

1、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，市：区：镇的
5:1:4比例（每月发放一次）
2、稳定就业岗位补贴：镇承担 40%（每半年发放一

次）；

3、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低
保、低收入、重残无业人员（每月 3次）
4、2023年第二批区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（区：
80%、镇：20%）低保、低收入、重残无业人员（每月
3次）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
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=12.00(月) 12.00(月) 5.00 5.00

稳定就业补贴 =12.00(月) 12.00(月) 5.00 5.00

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 =12.00(月) 12.00(月) 5.00 5.00

2023年第二批区财政医疗救助补

助资金
=12.00(月) 12.00(月) 5.00 5.00

质量

指标

补贴发放准确率 =100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政策知晓率 =100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 =2024年 12
月 31前

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受益人员满意度 ≥85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受补贴人满意度 >=90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总分 100.00 96.94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.50 1.50 0.13 10.00 8.66 0.87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1.50 1.50 0.13 - 8.66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基本殡葬补贴（区 80%、镇 20%）低保、重残无业、特

困供养、百岁老人、优抚对象

基本殡葬补贴（区 80%、镇 20%）低保、重残无业、

特困供养、百岁老人、优抚对象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基本殡葬补贴 =12.00(月) 12.00(月) 15.00 15.00

质量

指标
补贴发放准确率 =100%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 =2024年 12
月 31前

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受益人员满意度 ≥85%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总分 100.00 90.87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50.00 50.00 0.00 10.00 0.00 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50.00 50.00 0.00 - 0.00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灵活就业补贴，市：区：镇的 5:1:4比例（每月发放一

次）

未实施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=12.00(月) 0.00(月) 90.00 0.00 未实施

质量

指标
补贴发放准确率 =100%

未达成指标

且效果较差
0.00 0.00 未实施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 =2024年 12
月 31前

未达成指标

且效果较差
0.00 0.00 未实施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
未达成指标

且效果较差
0.00 0.00 未实施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
未达成指标

且效果较差
0.00 0.00 未实施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受益人员满意度 ≥85%
未达成指标

且效果较差
0.00 0.00 未实施

总分 100.00 0.00

评分等级 差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15.33 127.34 96.80 10.00 76.01 7.6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315.33 127.34 96.80 - 76.01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城乡医疗救助补助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低保、低收
入、重残无业人员（每月 3次）

城乡医疗救助补助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低保、低收
入、重残无业人员（每月 3次）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城乡医疗救助补助 =12.00(月) 12.00(月) 10.00 10.00

质量

指标

政策知晓率 =100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补贴发放准确率 =100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 =2024年 12
月 31前

达成指标 20.00 20.0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 达成指标 20.00 20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受补贴人满意度 >=90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总分 100.00 97.60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社区工作者事务所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,724.57 2,665.00 2,665.00 10.00 100.00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2,724.57 2,665.00 2,665.00 - 100.00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、人员经费：2724.563万；
其中公用经费：10万

1、人员经费：2724.563万；
其中公用经费：10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=134.00(人) 134.00(人) 15.00 15.00

质量

指标
补贴发放准确率 =100%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2024年 12
月 31前

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提高基层公共管理的有效性 提高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受益人员满意度 ≥85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总分 100.00 100.00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生活救助专项补助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7.00 14.06 14.06 10.00 100.00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37.00 14.06 14.06 - 100.00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困难群众生活救助专项补助（镇承担 22%）低保、重残

无业、特困供养人员；

困难群众生活救助专项补助（镇承担 22%）低保、重

残无业、特困供养人员；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困难群众生活救助专项补助 =12.00(月) 12.00(月) 15.00 15.00

质量

指标
政策知晓率 =100%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 =2024年 12
月 31前

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受补贴人满意度 >=90%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总分 100.00 100.00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促进就业专项岗位补贴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50.00 50.00 26.13 10.00 52.26 5.23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50.00 50.00 26.13 - 52.26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稳岗就业补贴：镇承担 40%（每半年发放一次）； 稳岗就业补贴：镇承担 40%（每半年发放一次）；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稳岗就业补贴 =12.00(月) 12.00(月) 10.00 10.00

质量

指标

政策知晓率 =100% 达成指标 9.00 9.00

补贴发放准确率 =100% 达成指标 9.00 9.00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 =2024年 12
月 31前

达成指标 9.00 9.0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确保劳动者稳定就业 确保 达成指标 9.00 9.00

政策知晓率 保障 达成指标 9.00 9.00

鼓励企业稳定岗位 鼓励 达成指标 9.00 9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达成指标 9.00 9.00

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有效 达成指标 9.00 9.0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受益人员满意度 ≥85% 达成指标 8.00 8.00

总分 100.00 95.23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医疗保险补贴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0.00 1.95 1.95 10.00 100.00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0.00 1.95 1.95 - 100.00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70周岁以上人员（镇 40%，区 60%）
被征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补贴（镇 40%，区 60%）

70周岁以上人员（镇 40%，区 60%）
被征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补贴（镇 40%，区
60%）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
被征地人员补贴 =12.00(月) 12.00(月) 10.00 10.00

部分 70周岁以上人员补贴 =12.00(月) 12.00(月) 10.00 10.00

质量

指标

政策知晓率 =100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补贴发放准确率 =100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=2024年 12
月 31前

达成指标 20.00 20.0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受补贴人满意度 >=90%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总分 100.00 100.00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社区事务管理专项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,482.78 1,175.81 1,175.81 10.00 100.00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1,482.78 1,175.81 1,175.81 - 100.00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、农村养老金补贴人数 435 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2、制度前退休金补贴人数 285 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3、建国老干部补贴人数 300 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4、兽医、代课教师、幼师补贴人数 58 人（每季度一

次）

5、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低保、低

收入、重残无业人员（每月三次）

6、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金补

贴、被征地人员居保补贴；70 周岁以上居保补贴（一

年一次）

7、粮油帮困补贴：体制结算（镇承担 22%）低保、重

残无业、特困供养人员（每月一次）

8、粮油帮困卡： 20 元/人/卡，1500 人，低保、重

残、特困供养人员（每年一次）

9、农村低保：市：50%、区：30%、镇：20%，95
人，1510 元/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0、农村重残：区：80%，镇：20%，120 人，1970 元/
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1、新农民补贴；镇 70 元/人，120 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 12、特困供养人员：区：80%，镇：20%，10 人，1970
元/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3、特困人员医疗救助：区：80%，镇：20%（每季度

一次）

14、临时救助：区：80%，镇：20%，低保、低收入家

庭、重残无业临时救助补助（每季度一次）

15、元旦春节期间民政对象与困难家庭节日临时补助：

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，农村不可扶对象、重残无业、

特困供养人员共 270 人；农村可扶对象、城镇低保、低

1、农村养老金补贴人数 435 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2、制度前退休金补贴人数 285 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3、建国老干部补贴人数 300 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4、兽医、代课教师、幼师补贴人数 58 人（每季度一

次）

5、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低保、

低收入、重残无业人员（每月三次）

6、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金补

贴、被征地人员居保补贴；70 周岁以上居保补贴（一

年一次）

7、粮油帮困补贴：体制结算（镇承担 22%）低保、重

残无业、特困供养人员（每月一次）

8、粮油帮困卡： 20 元/人/卡，1500 人，低保、重

残、特困供养人员（每年一次）

9、农村低保：市：50%、区：30%、镇：20%，95
人，1510 元/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0、农村重残：区：80%，镇：20%，120 人，1970 元

/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1、新农民补贴；镇 70 元/人，120 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 12 、特困供养人员：区： 80% ，镇： 20% ， 10
人，1970 元/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3、特困人员医疗救助：区：80%，镇：20%（每季度

一次）

14、临时救助：区：80%，镇：20%，低保、低收入家

庭、重残无业临时救助补助（每季度一次）

15、元旦春节期间民政对象与困难家庭节日临时补

助：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，农村不可扶对象、重残无

业、特困供养人员共 270 人；农村可扶对象、城镇低



保单人保共 450 户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6、支内回沪困难职工补助：区：80%，镇：20%，130
人，困难补助 400 元/人/月、元旦春节 700 元/人、国庆

劳动 200 元/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17、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补助（区：80%、镇：

20%）/3 人，1510 元/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8、城镇低保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800 人，1510 元/
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9、城镇重残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114 人，1970 元/
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20、基本殡葬服务补贴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20
人，980 元（低保、重残无业、特困供养、百岁老人、

优抚对象）

21、稳岗就业补贴：镇承担 40%（每半年发放一次）

22、促进就业创业扶持补贴（一年一次）

23、灵活就业社保补贴（每月一次）

24、创业型城区（每年一次）

保、低保单人保共 450 户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6 、支内回沪困难职工补助：区： 80% ，镇：

20%，130 人，困难补助 400 元/人/月、元旦春节 700
元/人、国庆劳动 200 元/人（每季度一次）

17、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补助（区：80%、镇：

20%）/3 人，1510 元/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8、城镇低保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800 人，1510 元

/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19、城镇重残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114 人，1970 元

/人/月（差额）（每季度一次）

20、基本殡葬服务补贴（区：80%、镇：20%）20
人，980 元（低保、重残无业、特困供养、百岁老

人、优抚对象）

21、稳岗就业补贴：镇承担 40%（每半年发放一次）

22、促进就业创业扶持补贴（一年一次）

23、灵活就业社保补贴（每月一次）

24、创业型城区（每年一次）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
制度前退休金 =285.00(人) 285.00(人) 2.00 2.00

建国老干部 =300.00(人) 300.00(人) 2.00 2.00

代课教师、兽医、幼师补贴 =58.00(人) 58.00(人) 2.00 2.00

医疗救助补助 ≥1200.00(人) 1200.00(人) 2.00 2.00

城乡居民医保补贴与贫困人员居

保补贴
≥655.00(人) 655.00(人) 2.00 2.00

粮油帮困补贴 =1500.00(人) 1500.00(人) 2.00 2.00

粮油帮困卡 =1500.00(人) 1500.00(人) 2.00 2.00

农村低保 =95.00(人) 95.00(人) 2.00 2.00

农村重残 =120.00(人) 120.00(人) 2.00 2.00

新农民 =120.00(人) 120.00(人) 2.00 2.00

特困人员供养 =10.00(人) 10.00(人) 2.00 2.00

特困供养人员医疗救助 =10.00(人) 10.00(人) 2.00 2.00

临时救助 =3978.00(人) 3978.00(人) 2.00 2.00

元旦春节期间民政对象与困难家

庭节日临时救助
≥720.00(人) 720.00(人) 2.00 2.00

支内回沪困难职工补助 =130.00(人) 130.00(人) 2.00 2.00

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 =3.00(人) 3.00(人) 2.00 2.00

城镇低保 =800.00(人) 800.00(人) 2.00 2.00

城镇重残 =114.00(人) 114.00(人) 2.00 2.00

基本殡葬服务补贴 =20.00(人) 20.00(人) 2.00 2.00

稳定就业补贴 ≥3200.00(人) 3200.00(人) 2.00 2.00

促进就业创业扶持补贴 ≥16.00(家) 16.00(家) 2.00 2.00



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≥2000.00(人) 2000.00(人) 2.00 2.00

创业型城区工作经费 ≥3.00(家) 3.00(家) 2.00 2.00

就业人员岗前技能与政策学习辅

导
≥12.00(次) 12.00(次) 2.00 2.00

就业办开发业务费及招聘会盒饭

与其他交通补贴
≥12.00(月) 12.00(月) 2.00 2.00

“15 分钟就业服务圈”服务站点

建设
=11.00(家) 11.00(家) 2.00 2.00

中心规范和信息化运行 =12.00(月) 12.00(月) 2.00 2.00

退役军人服务站 =12.00(月) 12.00(月) 2.00 2.00

残保金 =12.00(月) 12.00(月) 2.00 2.00

日常运行与公共事业 =12.00(月) 12.00(月) 2.00 2.00

农村养老金补贴 =435.00(人) 435.00(人) 2.00 2.00

质量

指标

补贴发放准确率 =100%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退休补贴应发尽发率 =100%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政策知晓率 =100%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时效

指标
各项目完成及时性

 =2024 年 12
月 31 前

达成指标 2.00 2.00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发放率 =100%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提高基层公共管理的有效性 提高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生态

效益

指标

生态效益 =100%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长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受补贴人满意度 >=90%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服务购买方满意度 >=85%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受益人员满意度 ≥85% 达成指标 2.00 2.00

总分 100.00 100.00

评分等级 优


